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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韩国自1948年第一部宪法始，就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

此后，每次政权更迭的新版宪法都会变更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截止1987年的现行宪法，韩国已经将现有

的欧洲型及美国型和混合型的司法审查模式悉数施行一轮，其变化频率之高，举世罕见。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1948－1960），韩国施行宪法委员会模式。宪法委员会拥有审查国会立法合宪性

的权力。由于韩国刚刚从日本占领下获得独立，国民的法治意识普遍较淡泊，拥有深厚法律专业技能功底

的职业集团尚未形成，而长达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历史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加上这一时期南北关系高度紧

张，权威主义的高压统治思路在韩国占绝对优势。上述因素对韩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运作也产生了相当大

的影响。宪法委员会在12年的时间里仅仅审查了7个案件，其中包括两个废除国会制定的、旨在限制公民

向最高法院上诉权利的法律的案件。 

    韩国人民发动民主运动，推翻李承晚独裁政权，建立第二共和国（1960－1961）。新宪法按照德国模

式设立了宪法法院。但是，1961年朴正熙领导的军人政变使这一制度完全没有机会发挥作用。 

    朴正熙建立的第三共和国（1961－1972）的宪法采纳了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由于朴正熙政权的权

威主义色彩浓重，加之军事专制的性质，使得其无法容忍带有民主宪政性质的违宪审查制度充分发挥护宪

作用。韩国最高法院在其运转的10年时间内，仅在一个案件中判决一项国会立法违宪。该项法律旨在限制

军人及警察要求国家给予损害赔偿的权利。这一有利于人权保护及法治精神的判决做出后，朴正熙当局采

取了措施。所有在该案中赞同法律违宪的法官，均在1972年新宪法生效前被免职，无法继续获得连任的机

会。而这一判决的主旨也被随后的宪法修正案推翻。 

    从朴正熙执政的第四共和国（1972－1980）到全斗焕执政的第五共和国（1980－1987）的15年中，韩

国又回归到宪法委员会的体制。当然，宪法委员会仅仅存在于纸上而非实际生活中。尽管这一时期存在大

量侵犯人权的专制性法律，当局也采取了许多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措施，制造了“光州惨案”之类的悲

剧。但是，没有一个涉及法律或政府行为违宪的案件被提交宪法委员会，更谈不上有意义的判决及其实施

影响。 

    韩国1987年宪政改革前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实践，清楚地揭示了一个规律：一项成功制度的移植并不意

味着其在新土地上运作的良好。不论是何种违宪审查模式，都不能离开配套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必要的制度

环境的培育而单独生存。 

    1987年宪政改革成功后，现行韩国宪法设立了宪法法院，负责违宪审查。依据《韩国宪法法院法》的

规定，宪法法院管辖下列事项：1、根据普通法院的提请，进行法律、法令违宪与否的审判。2、弹劾案件

的审判。3、涉及解散政党的案件的审判。4、涉及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与地方自治团体之间以及地方

自治团体之间权限争议的案件的审判。5、宪法诉讼的审判。 

    韩国宪法法院由总统任命的9名法官（6名为常任法官）组成。其中，三分之一从国会选出的候任人选

中任命，三分之一从大法院院长提名的人选中任命，三分之一从总统提名的人选中任命。宪法法院的法官

任职资格十分严格，必须年满40周岁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15年以上；2、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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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律师资格，在国家机关、国家公有或公营企业、政府投资的机构或其他公司中从事法律业务15年以上；

3、具有律师资格，在有公信力的大学任教15年以上，具有法学副教授以上职称。根据法令不能被任用为

公务员者、被判处徒刑（无强制劳役）以上刑罚者、因弹劾被罢免后未至5年者，不能被任命为宪法法院

法官。法官任期为6年，可连任。退职年龄法官为65岁，院长为70岁。为了确保司法独立和中立，韩国宪

法法院法规定，法官不得加入政党或参与政治；除非被弹劾或被判处徒刑（无强制劳役）以上刑罚，否则

法官不能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被解职；宪法法院的经费独立，单独列入国家预算；常任法官不得兼任议

员，公务员和法人的顾问、负责人或职员。 

    宪法法院审理案件须有7名以上法官出席方为有效，参与审判的法官过半数赞成方可作出有效裁决。

但法律违宪的决定、弹劾的决定、解散政党的决定、宪法诉讼的裁决、变更宪法法院已作出的有关宪法或

法律的适用及解释的先例的决定，必须经6名以上法官赞成。有关弹劾案件和政党解散案件及权限争议案

件的审理，以庭审辩论的形式进行；有关法律违宪和宪法诉讼的案件，以书面形式审理，但法院认为必要

时，可进行辩论，听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证人的陈述。法庭认为必要时，还可依职权或当事人的申请

进行如下证据调查：1、讯问当事人本人或证人；2、要求当事人或关系人提交所持有的文书、帐册、物品

及其他证据资料，由法院保管；3、向具有专业知识与经验的人要求鉴定；4、检证必要的物证、人证、现

场及相关实物的性状及状况。审判的辩论与决定的宣告必须公开，但书面审理和评议不得公开。终局裁决

在“官报”上公布。参加法律违宪案件、权限争议案件及宪法诉讼案件审判的法官应在判决书上表明其意

见。宪法法院有关审判程序除宪法法院法有特别规定外，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弹劾案件适用刑事诉

讼法，权限争议案件和宪法诉讼案件适用行政诉讼法。当法院向宪法法院提请就法律违宪与否进行裁决

时，须报请大法院同意。在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前，中止诉讼案件的审理，如法院认为情况紧急，可适用除

终局审判外的诉讼程序。依不告不理原则，宪法法院只决定被提请审查的法律或法律条款的违宪与否问

题。但法院如认为法律部分条款的违宪决定将导致不能实施全部法律时，可对整部法律作出违宪判决。有

关法律违宪的判决，羁束法院及其它国家机关、地方自治团体。被判为违宪的法律或法律条款自判决生效

之日起失效。但有关刑罚的法律或法条的违宪判决有溯及力，根据上述违宪法条被判有罪的当事人可请求

再审。 

    因公权力的作为或不作为，致使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者，在穷尽其他法律的救济程序后，可

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有关法律违宪的申请被驳回者，可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但不得以同一事

由重新提起法律违宪的申请。如提起宪法诉讼者无力选定律师为代理人，可请求宪法法院为其选定国选代

理人，国选代理人的报酬从国库中支出。宪法法院院长指定包括至少1名常任法官在内的3名法官组成指定

审判部，负责宪法诉讼的事先审查。如有下列情况之一，可根据指定审判部的全体一致意见，驳回宪法诉

讼请求：1、有其它法律的救济程序，但未经历其程序；2、请求期限已过；3、未选定律师为其代理人

（当事人本人为律师者除外）；4、其它诉讼请求不合法，又无法补救其缺陷。如果指定审判部不能就驳

回宪法诉讼请求达成一致，必须提请宪法法院作出在30日内决定，否则视为受理。 

    为了强化宪法法院的权威性并保障其审判正常进行，韩国宪法法院法对一些违反其规定的行为制定了

相应的惩罚措施。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无强制劳役）或100万韩元以下的罚金：

1、证人、鉴定人、翻译已接受宪法法院的传唤或委托，无正当理由不出庭；2、已接受宪法法院有关出示

证据的要求和命令，无正当理由不出示；3、无正当理由拒绝、妨碍或逃避宪法法院的调查或检查。 

    韩国宪法法院设立之初，韩国内外的学术界及民众均不看好其护宪的作用，认为在经历长期军事独裁

和具有专制及权威主义传统的韩国，宪法法院的地位和影响无法和发达的国家相比。但是，韩国宪法法院

以其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及保护人权的判决，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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